附件2：杭价服[2004]259号

《关于九堡“新江花园”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批复》

杭州新江花园房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  你公司《关于要求核定九堡《新江花园》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的请示》（杭新房【2004】15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九堡“新江花园”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批复如下：

 一、九堡“新江花园”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多层2470元，高层2930元，并增减楼层差价率（额）结算，楼层差价率（额）按整幢（单元）代数和为零的原则确定。 

  二、超过经济适用住房控制面积标准的部分，按商品房价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多层4020元，小高层、高层4500元，并增减楼层差价率（额）结算。

附件：九堡“新江花园”经济适用住房楼层差价率（额）表

一、多层楼层差价率

	 楼层

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
	差价率
	-6％
	0
	+4％
	+5％
	+1%
	-4％


二、小高层、高层楼层差价额

	小高层、高层楼层差价额
	楼层为10层的，以5、6楼为基准；楼层为11层的，以6层楼为基准；楼层为14层的，以7、8层楼为基准；楼层为15层的，以8层楼为基准。以上每上（下）一层，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加（减）50元。


注：以上列表以外的住宅的楼层朝向差价率（额），按整幢（单元）增减的代数和为零的原则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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